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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化部處理人民陳情案件作業流程圖 

 

  

 
 

 

附件五 

規定內 
辦結 

否 

人民陳情 

部長信箱 
書面（郵寄、傳真
或電子郵件）陳情 

言詞（電話或親至本部）陳情 

注意電話轉接及接待禮貌，將民
眾陳情電話，轉至業務承辦單位
窗口接洽 

上級或其他機關
交(移)辦 

屬本部權責 

（承辦人員可直接處理者） 

由本部擬具回復意見 

     

非屬本部權責 

 

1.函轉權責主管機關處理，並副知陳情人。 

2.後續處理將依權責機關相關規定辦理 

函復申請人 

 

經本部秘書處掛公文號並分辦相關業務單位處理 

公文系統結案 
 

簽請延長 
(須於30日內辦結) 

 

案件轉錄至「文化部人民陳情案件管理系統」(線上滿意度調查) 

結案 

 書面告知 
 陳情人 

勿直接答復本案之處置，僅將陳
情人姓名、事由、聯絡方式等方
式填列「文化部處理人民陳情紀
錄表」，並向陳情人朗讀確認 

公文系統結案 

是 


